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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

建筑工程学院文件 

 

 

 

建筑工程学院关于推荐优秀大学生参加 2018

年“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

金”暨“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”遴选活动的

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    今年是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执行的第 6 年，

同时建筑工程学院“青苗”连续 4 年走进华坤，为让广州城建职

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的广大学生更好的了解华坤、了解华坤“青

苗计划”，根据《关于推荐优秀大学生参加 2018 年“广东华坤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金”暨“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”

遴选活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需在我院推荐优秀大学生参加本次遴

选活动，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.报名形式 

本次遴选采取学生本人自荐，建筑工程学院资助站协助建筑

工程学院评审委员会组织推荐，建筑工程学院评审委员会向华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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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报送评选的形式进行。 

2.奖项设置 

“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金”暨“践行工

匠精神先进个人”，设先进个人 10 名，每名学生奖励人民币 3000

元。 

3.遴选对象 

建筑工程学院 2017 级、2018 级所有注册在校学生。 

4.报名条件 

（1）．热爱祖国，理想信念坚定，自觉拥护党的领导，积

极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定“四个自

信”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 

（2）．品学兼优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在青年学生

中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、榜样作用； 

（3）．专业技能突出，自觉将工匠精神融入自身学习发展，

有争做大国工匠的志向，在各级各类技能竞赛、创新创业大赛中

获奖者优先考虑。 

5.组织评选 

建筑工程学院陪审委员会，对遴选活动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

申报，对所提交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查、遴选评审，向华坤集团

推荐的名单需在一定范围内予以不少于 3 天公示，无异议后报送

华坤集团。 

6.材料上报 

学生本人需于 2018 年 12月 10日中午 12:00 前将报名表（见

附件 2）纸质版和电子版、事迹材料（不少于 2000 字）电子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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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版、个人照片（3 张），纸质材料上交至建筑工程学院学生

事务中心资助服务站，电子版报送至报名指定邮箱，建筑工程学

院评审委员会需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前将加盖公章纸质版邮寄

至华坤集团总部，逾期视为无效。 

    联 系 人：杨老师 

    联系电话：020-87987313 

    电子邮箱：973368848@QQ.com 

联系地址：建工机电楼 A604 建筑工程学院学工办 

附件： 

1. 关于推荐优秀大学生参加 2018 年“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

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金”暨“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”

遴选活动的通知 

2. 2018 年度“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金”

申报表 

3. 2018 年度“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苗计划奖学金”

申报汇总表 

 

     

 

 

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

2018 年 12 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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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 

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8 年 12月 5日印发 


